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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
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的指导意见

渝城管局发〔2020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，各相关供水企业：

城市供水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，是城市发展、人民

生活最基本、最核心的保障之一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城市供水水

质管理水平，切实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全，现就加强我市城市供

水水质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城市供水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城市供水

节水管理条例》，按照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

156 号）有关要求，加快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

城市供水水质监管体系，进一步理清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行业主

管部门监管职责，落实供水企业水质自检责任，逐步建立企业自

检、行业监管、公众监督的水质安全全过程管理机制，切实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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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供水水质安全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用水满意度，维护社会和

谐稳定。

二、加强行业监管、落实属地责任

（一）市城市管理局

负责全市城市供水水质行业监管工作，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

开展城市供水水质监管工作；负责对重大水质事件调查、取证、

分析和评估；对供水企业执行国家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情况进行

监督；负责全市城市供水水质报告的编制和发布。

（二）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

按照属地原则负责辖区城市供水水质监管工作；负责依据相

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开展本辖区城市供水水质检测和监测工作，自

身不具备技术条件的可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检测机构承担本辖

区水质检测和监测技术工作；负责辖区一般水质事件调查、取证、

分析和评估；对辖区供水企业执行国家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情况

进行监督；负责本辖区城市供水水质报告的编制和发布；负责进

入现场进行检查、水质抽样检测、定期汇总上报水质检测数据、

编制水质报告、水质安全事故调查与处理等。

（三）水质检测行业监管要求

1. 组织定期水质抽检。市城市管理局每年组织对全市各区

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水质进行抽检（包括原水、出厂水、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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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）；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按照全覆盖“应检必

检”要求对辖区城市供水水厂实施定期水质监督检测，按照《城

市供水水质标准》（CJ/T206-2005）的要求对辖区出厂水 42 项

指标、管网水 7 项指标每月检测不少于一次，对水厂出厂水 106

项指标每年检测不少于一次。各区县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对辖区二

次供水采用抽样监督检测（包括水箱式和无负压式），二次供水

8 项指标每半年抽样检测一次。

2. 定期上报水质检测数据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

管部门应编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报告，整理分析水质检测数据，

建立健全辖区水质监测台账，并将成果每月 25 号前报市供节水

事务中心。市供节水事务中心汇总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质检测数

据，形成汇总报告并经市城市管理局审核后上报国家水质监测中

心。

三、严格企业自检、落实主体责任

供水企业应主动接受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两级城市供水主管

部门的行业监管和技术指导，制定安全供水计划，规范操作、安

全运行，提供优质可靠的供水保障；完善水质检测监测能力，建

立健全水质自检制度，按要求开展日、月、季度、半年、年度水

质检测及特殊检测监测等工作；定期上报水质检测数据、接受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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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公众监督；制定应急处理预案，加强水质应急

处理。

（一）加强制水工艺管理、确保水质合格

供水企业要加强日常管理，制定安全供水计划、加强对供水

设施定期巡查和维修保养，严格执行《城镇供水厂运行、维护及

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58-2009）国家标准、规范，实施精细化管

理，规范药剂投加、设施运行的操作规程，确保水质合格。供水

企业使用的净水剂与制水有关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经过

检验，新建或改造的设施设备、供水管网应当进行严格清洗消毒，

经具备相关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，方可投入使用，确

保水质安全。

（二）开展水质自检

供水企业要加强水质检测能力建设，建立健全水质自检制

度，并按照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和《城市

供水水质标准》（CJ/T206-2005）的水质检测项目、检测频率、

检测方法进行水质定期检测。其中：原水 9 项指标检测每日不少

于一次，原水水质检测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 29 项指标每月不少

于一次。出厂水 9 项指标检测每日不少于一次，常规指标检测

42 项指标每月不少于一次，106 项指标全分析检测每半年不少于

一次（如以地下水为原水的则每年开展一次）。管网水 7 项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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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每月不少于两次。管网末梢水常规 42 项指标检测每月不少

于一次。

（三）上报水质数据

供水企业要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存档工作，并

严格执行水质报告制度。每月要将水质检测数据报辖区城市供水

行政主管部门，属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送市供节

水事务中心汇总。

（四）提高水质监测能力

鼓励供水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建设水质在线监测系统，及时掌

握原水、出厂水、管网水、输配主要边界或者重点区域等供水环

节的在线水质信息。供水企业要落实饮用水源地巡查制度，停水

恢复供水的管网水、龙头水检测制度，并根据水源地水质变化、

原水预处理工艺、水厂净水工艺提升、二次供水改造等需要开展

专项监测。

四、建立水质信息公布制度、接受公众监督

（一）企业自检公示

供水企业要定期通过企业网站、官方媒体、企业客户服务大

厅等形式定期公布有关水质信息，接受公众关于城市供水水质信

息的查询。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及时将水质检测结果向供水

区域内用户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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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业监管公示

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公布一次上季

度出厂水、管网水相关指标及综合合格率。市城市管理局通过官

方媒体、政府网站等每月公布一次上月抽检水厂出厂水、管网水

相关指标及综合合格率。

（三）接受公众监督

供水企业应建立完善供水售后服务热线，畅通用水问题反映

渠道，受理并及时处理用水户投诉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供水主管

部门应加强对供水企业供水服务的监督管理，做好水质安全问题

处理的跟踪督办工作。

五、完善应急预案、加强应急处置

（一）完善应急预案

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要制定和完善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，明确责任及分工，建立技术、物资、人员保障体系，加

强城市供水反恐怖防范，定期组织应急实战演练，增强应对突发

事件能力，形成有效的应急救援机制。

（二）加强应急处置

当出现供水水质异常和污染物质超标时，供水企业应立即启

动应急预案，采取有效应对处置措施并随时跟踪监测，同时要第

一时间报告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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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要主动联系辖区相关部门和单位，组织供水企业做好应

急处置工作，对于重大水质污染事故应及时向辖区政府和上级主

管部门报告，并做好公众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。

本指导意见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开始施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0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